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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僧籍管理制度  

 

白文固  

青海師範大學歷史系教授 

  

  唐代在僧籍管理中曾創行過一些具有本朝特色的管理辦法，諸如以尚書祠部管理僧尼事

務，創行度牒和戒牒限制剃度，實行試經剃度辦法以優化僧尼隊伍，創行官賣度牒以助軍需

等。這些做法對後來各朝的僧籍管理發生過重大影響。這裡允就上列問題給予討論。  

一、僧尼管理機構的因革 

  李唐開國，在佛教的管理上採取了僧道合管的體制，即因襲隋制，在鴻臚寺下置崇玄署，

設令丞管理天下釋道事。  

  至武后延載元年（六九四），又將僧尼的管理權改隸尚書祠部，於祠部中置「郎中，員

外郎……，掌醫藥、道釋之事」[註 1]。以後屢有變更，多隸祠部、鴻臚寺或功德使，間或隸

主客。據《唐會要》卷四十九及《佛祖歷代通載》卷十三記載，有唐一代，中央機構中僧尼

隸屬關係的沿革情況，可列表如下：    

  時               間 隸       屬      機      關 
唐初                    鴻臚寺（崇玄署） 
武則天延載元年（六九四） 祠部 
玄宗開元二十四年（七三六） 鴻臚寺（崇玄署） 
玄宗開元二十五年（七三七） 暫歸祠部檢校 
玄宗天寶二年（七四三） 正式歸祠部 
玄宗天寶末年 祠部掌僧籍和度僧權，修功德使分掌僧務 
德宗大曆十四年（七七九） 
（其時德宗即位，未改元） 廢省修功德使，以祠部獨掌僧籍 

德宗貞元四年（七八八） 祠部與兩街、東都三功德使共掌僧籍 
憲宗元和二年（八○七） 兩街功德使掌僧籍 
武宗會昌五年（八四五） 主客 
武宗會昌六年（八四六） 祠部與兩街功德使共掌僧籍 

 



《普門學報》第 15 期 / 2003 年 5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，共 20 頁 

論文 / 唐代僧籍管理制度 

ISSN：1609-476X 
 
 

 
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：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：07-6561921 轉 1291、1292 傳真：07-6565774  E-mail：ugbj@fgs.org.tw  

  由上表可以看出，唐代僧尼主管權歸屬雖曾數經變動，但大致經歷了三個時期的發展演

變：  

  第一個時期是唐初至武周延載元年（六九四），其間屬鴻臚主管時期。北齊分別由昭玄、

鴻臚二寺管理佛教事務，隋文帝釐革前朝制度，將掌諸佛教的昭玄寺，同鴻臚寺主管夷僧的

職能合併，新置崇玄署統掌佛道事。於是北齊時分散在昭玄、鴻臚二寺的佛教管理職能合二

為一了。唐高祖登極之初，因隋制，置崇玄署令，又「置諸寺觀監，隸鴻臚寺，每寺、觀，

各監一人」[註 2]。對這句話，需要做兩點詮釋：第一，唐初崇玄署隸於鴻臚寺，後來改隸宗

正寺。第二，文中的「諸寺觀監」，是「諸（州縣）寺觀監」之意；「每寺、觀，各監一人」，

即每州縣，置寺監、觀監各一人。這和北齊的郡縣沙門曹，隋大業時的郡縣道場監、丞十分

相似，是專理地方僧務的國家官員。武德時的州縣寺監、觀監，任官在州縣，卻不是州縣佐

職，而是直接隸屬鴻臚寺。不久，唐太宗罷寺觀監之制，可能與它不諧調的隸屬關係有關

[註 3]。  

  第二個時期即延載元年至天寶末年，是祠部主管佛教事務時期。唐前期，隨著三省六部

制趨於成熟，尚書省之禮部開始參與國家對僧寺的管理，《唐六典‧尚書禮部》云：「祠部

郎中、員外郎，掌祠祀、享祭、天文、漏刻、國忌、廟諱、卜筮、醫藥、道佛之事」。《唐

六典》中的道佛之事」，《通典》作「僧尼簿籍」[註 4]，文義更具體明白。隋朝禮部的祠部

郎僅掌「醫藥、死傷、贈賜之事」，不參與僧寺管理。唐王朝擴大省司職掌，將原屬鴻臚寺

的一部分職權，移歸尚書祠部。祠部與鴻臚寺共管佛教事務，是唐政府體制中三省與九寺職

權重疊的一個史例。  

  武周時期，省、寺共管的狀況有所改變。《通典》記載：「延載元年五月制：天下僧尼

隸祠部，不須屬司賓」[註 5]。司賓亦即鴻臚，武后光宅初，曾改鴻臚為司賓。武后的這條制

令將僧尼管理權統歸祠部，司賓（鴻臚寺）不再參加，它標誌著由祠部獨掌僧尼管理權的開

始。但當時實行僧、道分管辦法，祠部只管僧尼，宮觀道士事務仍歸於司賓（鴻臚）。開元

二十四年（七三六），唐玄宗一度准中書門下奏請，敕僧尼隸鴻臚寺。但僅隔數月又重申延

載制，「敕僧尼仍隸祠部」。同時把掌管道教的崇玄署，由鴻臚寺移隸宗正寺。唐之宗正，

掌皇族、外戚簿籍，諸陵，太廟，以管道教的崇玄署隸於宗正，這一做法與唐代皇室與老子

攀親有關。天寶二年（七四三），唐玄宗再次重申「僧尼隸祠部」不變。至此，僧寺管理權

由鴻臚向尚書省的轉移，終於完成了，歷史上以祠部為主司統管佛教事務的體制確立了。  

  第三個時期是天寶末年至唐末，屬祠部與功德使共掌僧尼事務時期。唐中後期，使職差

遣制度發展，諸多使職漸次剝奪了正司正衙的職權，這意味著以祠部獨掌佛教事務的格局又

開始發生變革，加之宦官掌權局面的出現，先是個別外放的宦官，以築寺造塔建樹功德為名，

搜刮地方財富，後來又以功德使的名義，控制佛教事務。功德使之職，出現在天寶末。起初

只是為京城內外修造寺塔或造佛像而設，臨時差遣為使，不問僧尼事務，如唐代宗所遣「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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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寺觀修功德使」、「五台山修功德使」，皆屬此性質，事興遣使，事寢則罷，不具常設職

官性質。  

  唐德宗貞元四年（七八八），朝廷新「置左右街大功德使，東都功德使，修功德使，總

僧尼之籍及功役」[註 6]。此後，功德使在剝奪了祠部的僧尼簿籍管理權的同時，也剝奪司封

的道教管理權，唐憲宗元和二年（八○七）二月，「詔僧尼道士，全隸左右街功德使」，「祠

部、司封不復關奏」[註 7]。至此功德使已完全取得僧道管理權，唐政府在僧道管理體制上又

出現了僧道合管的局面。貞元、元和新置的功德使，不同於大曆功德使，它雖稱差遣名義，

但實際具有常官性質；除掌功德事務（功役）外，還統管「僧尼之籍」。要說的是，從職官

體制上說，祠部是統掌佛教的主司，雖然唐憲宗詔令「祠部不復關奏」僧尼事務，但兩街功

德使只是控制祠部，並不能取代祠部職能。因為祠部衙司掌管全國僧尼籍帳及度牒的運作機

制，非一使所能取代。這種主司之外又置功德使出令牽制主司的做法，使僧尼管理權限界劃

不清，一直影響到五代、宋、元時期的僧尼管理體制。  

  會昌滅佛，唐武宗以佛教「非中國之教」，將僧尼名籍係主客，不隸祠部。而禮部主客

郎中掌「諸蕃朝聘之事」。僧尼隸主客。意在排斥貶低佛教。唐宣宗反會昌之政，令「僧尼

依前令兩街功德使收管，不要更隸主客，所度僧尼，令祠部給牒」[註 8]。又恢復了功德使與

祠部共管的體制。唐昭宗天復三年（九○三），朱溫盡殺宦官，悉罷諸司使。此後數年，「功

德使宰執帶之」[註 9]，這樣以來，由宦官充任功德使的局面結束了，但以功德使凌駕祠部之

上，管理僧尼事務的體制並未廢省。  

二、僧尼籍簿的管理 

(一)僧尼籍簿管理制度的創始  

  對僧尼貫之以籍帳，也就是說，將俗民的戶籍管理辦法使用於僧尼，定制將僧尼名籍簿

冊編訂呈送官府的做法，是中國古代戶籍管理中的一個特殊內容，是「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

率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理念的反映，是中國僧尼管理制度中特有的做法。唐僧義淨曾在《南

海寄歸內法傳》中說：印度的情況是「如來出家，和僧剃髮，名字不干王籍，眾僧自有部書」

[註 10]。他又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中說：印度「眾僧名字不貫王籍，其有犯者，眾自治罰，為

此僧徒咸相敬懼」[註 11]。而中國的情況，則與印度不同，封建政府為了控制這個特殊的僧團

人群，自南北朝以來的歷朝政府對之一直是「設僧局（僧官機構）以綰之，立名籍以紀之」

[註 12]。  

  至於中國僧尼名籍制度創立的時間，宋‧釋贊寧的意見是：「周隋之世，無得而知；唐

來主張，方聞附麗。」[註 13]其實，這是指唐開元時期令天下供僧尼籍帳一事而言的。實際上

對僧尼貫之以籍帳的做法，並不始於唐代，歷史上自魏晉以降僧團組織出現以後，集權的封

NoteAi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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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政府就難以容納一個獨立於「王籍」之外社會團體的存在，並多次試圖納僧籍於官府之手。

早在東晉隆安三年（三九九），桓玄在境內沙汰沙門，令各地「州符求沙門名籍」，且「煎

切甚急」[註 14]。所謂「州符求沙門名籍」者，就是由地方政府行文四方，索求僧籍名冊納於

官府。由此看出，在桓玄令天下求沙門名籍之先，各寺院已有僧人名籍。依據釋門規矩，僧

籍不付官府，這才出現了以政權力量求沙門名籍的舉動。南朝劉宋統治末期，丹陽尹沈文季

也曾「建義符僧局，責僧屬籍」[註 15]。責僧屬籍，就是要以行政手段將僧尼名籍納於國家戶

籍管理的機制內。至於這次「責僧屬籍」的結果如何，因文獻無載，不敢臆斷。另外，據《魏

書‧釋老志》記載，北魏孝文帝時期，曾整頓僧團組織，規定要淘汰那些「假稱入道，以避

輸課」的「無籍僧尼罷遣還俗」。特別要求對那些行為粗俗的僧尼，無論「有籍無籍，悉罷

歸齊民」。由此看出，當時已有了嚴格的僧籍管理制度。同時，由太和十年（四八六），有

司奏稱的「前（僧尼）被敕以勒籍」一句看出，北魏政府將僧籍納於官籍的做法可能始於孝

文帝統治前期。對僧尼「敕以勒籍」的政策構成了北魏孝文帝整頓國家戶籍管理辦法的一個

重要環節。不過，東晉、蕭齊及北魏的僧尼籍冊是如何編訂的，其格式籍項如何，文獻缺載，

不敢率爾作論。  

  延至隋開皇間，官府對僧尼實行了所謂的「公貫」政策。隋代文獻中多次出現的「公貫」，

應該這樣詮釋：「公」指官方，「貫」即鄉貫，指名籍，「公貫」就是繫僧人名籍於官府

[註 16]。 

(二)唐代僧尼供帳辦法  

  唐政權繼承前朝做法，對僧尼實行籍帳管理，強化了對社會僧團的控制。這一做法伊始

於唐玄宗時期。釋氏文獻說，開元十七年（七二九），「勅天下僧尼三歲一造籍，（供帳始

此）」[註 17]。《新唐書》的記載更明確一些，其云：凡僧尼「每三歲州縣為籍，一以留縣，

一以留州。僧尼，一以上祠部；道士、女冠，一以上宗正，一以上司封」。若「新羅、日本

僧入朝學問，九年不還者，編諸籍」[註 18]。這裡的記載提供了三個方面的信息：  

  第一，僧道名籍冊，每三年編訂一次，以州縣為基層編制單位編訂。  

  第二，僧道名籍冊一式數份，一份留縣，一份留州，一份上報祠部（僧尼）或宗正（道

士、女冠）。另外，道士、女冠名籍帳冊還要報司封司。要以道士女冠名籍呈報司封司，這

還是出於唐代皇室與老子聯宗的關係，《通典》卷二十三云：司封郎中，「掌封爵、皇之枝

族及諸親內外命婦告身，及道士女冠等，天寶八載十一月，敕道士女冠籍每十載一造，永為

常式。至德二年十一月，敕道士女冠等宜依前屬司封曹」。以道士女冠名籍報司封，就是視

其同於皇家枝族，藉以抬高道徒的地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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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，在中國留學的新羅、日本僧人，若僑居中國長達九年不歸者，要編入僧尼籍帳。

從這個規定中，可以看出唐代僧籍管理制度的嚴格，即就連方外之士中的外僑，也要按國家

的法令登錄於籍。  

  至於釋氏文獻中說到，僧尼籍帳供報中央始於開元十七年（七二九）的提法，是個疏淺

的認識。應該說，確有文獻直接記載，要求定期編制僧尼籍帳供報中央的做法，見於開元十

七年。對僧尼使用編戶管理辦法，貫之以籍帳，這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它反映

了封建政府對社會僧團的控制空前強化了。唐代出家僧尼的宗教活動不僅要隨處受到各級官

府的限制，而且要繫籍於官，對之，宋‧釋志磐曾憤懣地批評道：「出家學道，要在從師受

戒為之制，初未嘗掛名於官籍」，而從唐玄宗朝始令三歲一造籍帳，南宋政府又對僧尼征之

以免丁錢。對這類有悖佛規僧制的做法，志磐發過牢騷後，也只好無可奈何地感嘆：「嘻！

律言非我所制，餘方為清淨者不得不行，豈如來以佛眼觀末世。為吾徒者，當勉順國法乎。」

[註 19]  

  自開元十七年詔行僧道籍帳制度後，供帳的基本政策為以後各朝所因襲，按祠部的奏文

所稱，僧尼籍帳要寫清楚其法名、俗姓、鄉貫、戶頭、所習經業及配住寺人數等。[註 20]  

  若遇僧尼身死或還俗，須申報祠部辦理「注毀」手續。其具體做法是：京師寺院「僧尼

身死及還俗者，其告牒勒本寺綱維當日封送祠部；其餘諸州府，勒本州申送，以憑注毀」

[註 21]。即就是說，京師寺院三綱或州府功曹，將僧尼死亡，還俗的事牒（或符）要及時上報

祠部，祠部以牒符為憑，從僧尼籍帳中注銷其名。還俗僧尼在「注毀」僧籍的同時，還要辦

理「附籍」手續。所謂「附籍」，就是還俗僧尼由寺院返歸鄉里，要重新附入戶部管理的戶

籍。若僧尼還俗，未及時按規定辦理「注毀」僧籍和「附籍」民籍的手續，寺院三綱及經業

師主要受到處罰。仿《唐令》制訂的日本〈養老令〉令文規定：「凡僧尼還俗者，三綱錄其

貫屬（原注：出家以前的本貫，即載於戶籍的本籍），京經僧綱，自余經國司，並申省除附

（原注：從僧尼名籍除名，附民部省所管之戶籍）。若三綱及師主隱而不申，三十日以上，

（罰）五十日苦使；六十日以上，百日苦使。」[註 22] 

(三)歸義軍時期的僧尼籍帳  

  敦煌文書中有多件唐五代的僧尼籍帳原件，從中可以窺出唐代僧尼籍帳的編造情況，舉

例言之，如 P2879 號文書：  

  〈河西歸義軍沙州十七寺僧尼籍〉  

 

應管一十七寺僧尼籍 

龍興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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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河西應管內外都僧錄普濟大師海藏 

  河西應管內外都僧統辯正大師鋼慧 

     (後缺) 
  

  這件僧尼籍殘卷造於九世紀下半葉，只剩一個卷頭，後文缺失。另件 S2669 號文書〈沙

州諸寺尼籍〉，則卷頭缺失，後文尚存，可相互彌補，茲錄於下：  

  

大乘寺尼應管總貳佰玖人 

 堅法，沙州敦煌縣洪池鄉，姓張，俗名太娘，年七十二。 

  □□，沙州敦煌縣神沙鄉，姓孔，俗名縱縱，年七十一。 
 （中略） 

聖光寺尼應管總柒拾玖人 

 正忍，沙州敦煌縣慈惠鄉，姓王，俗名勝如，年五十一。 

 遍施花，沙州敦煌縣慈惠鄉，姓索，俗名閞閞，年五十一。 

 （下略） 

  

  此僧尼籍帳亦造於九世紀下半葉，前後均缺，共保留二百七十行，入籍尼二百六十八人。

分別隸屬三個寺院。名籍含七項內容：配住寺及總管人數、法名、州縣、鄉貫、姓、俗名、

年齡，與祠部所規定編制僧尼籍帳的要求大體吻合。可據唐代僧尼籍帳一式三份的規定，推

斷這一件應該是當年留在州縣的那一份。並由上錄兩件文書看出，各州縣編制僧尼籍帳，須

首先具明轄境所管寺院總數，然後分寺開列名籍，在各寺名籍之前又要具清本寺應管僧尼人

數，分總有序，環環相扣，科學準確。  

  另外，所見歸義軍時期的戶口簿中有僧俗合籍的情況，如〈唐大中四年十月沙州令狐進

達申報戶口牒〉文曰：   

 

令狐進達 

應管口妻男女兄弟姊妹新婦僧尼奴婢等共叁拾肆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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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阿張、男寧寧、男盈盈、男再盈、女鹽子、女嬌嬌、 

弟嘉興、妻阿蘇、弟華奴、女福子、 

弟僧恒 、婢要娘、 

弟僧福集、婢來娘、 

弟福成、妹尼勝福、 

兄興晟、妻阿張、母韓、男含奴、男佛奴、妹尼勝□、 

妹尼照惠、婢宜宜、 

侄男清清、妻阿李、母阿高、弟勝奴、弟勝君、妹尼淵□、 
妹銀銀、奴進子。 

       右具通如前，請處分。 

牒件狀如前，謹牒。 

            大中四年十月  日令狐進達牒。[註 23] 
  

  再如 S4710 號文書〈沙州陰長長等戶丁簿〉是一件編造於歸義軍時期（九世紀後期）的

戶籍簿，其也是僧口與民口合於一籍：  

  

（前缺） 

        妻男女兄弟侄僧尼孫妹等壹拾貳人： 

        妻阿李、男清奴、男安屯、女尼丑婢、兄英奴、侄男晟晟、 

        侄僧專專、侄男滿奴、孫男和和、妹尼小娘。 

戶陰屯屯 

        妻男女兄弟新婦僧尼孫侄等貳拾壹人： 

        妻阿常、男君達、新婦阿呂、孫男加晟、孫男昌晟、男像奴、 

        男僧福藏、女尼定嚴、女定娘、女堆堆、兄弟弟、侄女玲瓏、弟純陀、 

        新婦阿靳、侄男寧寧、侄男鶻子、侄女端端、弟僧勝頂、侄僧皈順、 

        侄女宜娘。 

戶張猪子 

        母妻男妹等陸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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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母阿馬、妻阿康、男骨骨、男骨侖、妹尼縵縵。 

戶王鷹子 

        母妻女兄嫂侄等捌人： 

        母阿宋、妻阿荊、女逍遙、兄宜子、嫂阿張、侄女消愁、兄僧龍安。 

戶劉再榮 

        妻男女兄弟新婦僧尼孫侄等貳拾捌人： 

        妻阿令狐、男海盈、新婦阿王、孫男友友、孫女福惠、男胡兒、女尼缽缽、 

        女縱娘、女稱心、妹尼覺意花、妹勝嬌、女尼口娘、女吳娘、弟再安、 

        新婦阿樊、侄男文顯、侄男文集、侄男善子、侄尼金吾、侄尼鷹鷹、 

        侄女富娘、侄尼瘦瘦、女伴娘、侄男伯丑、侄僧明明、侄男昇昇、 

        侄男力力、侄男千千、新婦阿汜。[註 24] 

    （後缺） 

 

  類似的文書還有 P4989〈沙州安善進等戶口田地狀〉。  

  為什麼在歸義軍的戶口簿中會出現僧俗合籍的情況呢？循常理推論只有兩點可能：第

一，可能僧尼剃度後，原俗家戶籍中的名籍未作注銷。但這樣做，俗家要額外承擔做僧尼親

屬的賦役負擔，出家者的俗家親屬不會傻到如此地步。第二，可能有還俗僧尼附籍後，人們

習慣上仍稱其為「僧」或「尼」。但從 S4710 號文書中看到，陰屯屯等五戶中，每家都有僧

有尼，最多的如劉再榮戶，共有僧、尼七口，占戶內總人數的四分之一，說還俗僧尼，似人

數太眾。故可以認為戶口簿的「僧尼」不會是還俗附籍後的原僧尼，而是有真實身分的僧尼。

如此看來，循常理推論的思路都是不通的，需另覓途徑。  

  又我們從敦煌文書中檢索得晚唐及宋初的僧尼戒牒多件[註 25]，所授戒類多為菩薩戒或八

關齋戒。按內律規定。受持八關齋戒者須一日一夜離開家庭，赴僧團居住，以學習出家人之

生活，其餘時間可在家學佛者熏習長養出世善根。當時敦煌受持八關齋戒的風氣很盛，那些

稱僧稱尼，又與俗口合籍的人，可能就是受持八關齋戒的二眾，他們大多時間住家，故地方

官府在戶籍管理上仍將他們視為民口，編入管內民戶戶籍簿。  

三、僧尼剃度制度 

(一)「公度」與私度的衝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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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僧義淨曾比較中國與印度在剃度方式的差異時說：「神州出家，皆由公度。」[註 26]

據釋氏文獻考證，僧尼「公度」現象出現在南北朝時期。具體講，北魏孝文帝太和時期（四

七七－四九九），北朝境內已普遍出現了由皇帝詔令剃度的現象，而至熙平二年（五一七），

靈太后下令，嚴厲打擊社會上的私度行為，規定凡有私度者，私度僧要發配當州充苦役，州

刺史、太守、縣令、州僧統、郡維那、寺主都要連坐問罪。而南朝的官度現象出現得更早一

些，大體在劉宋孝武帝大明時期（四五七－四六四），就見到有敕度僧尼並禁止私度的記載。

南北朝以來，封建政府與社會僧團間為編戶人口而發生的爭奪一直十分激烈，而其形式不外

乎兩點：一是封建政府利用政治力量不時興起沙汰沙門的活動；二是實行公度，打擊私度。  

  李唐建國，公度與私度的衝突更加激烈，為了打擊私度，唐政府不惜借用監察和刑法的

力量打擊私度行為。按其規定「兩京度僧尼，御史一人蒞之」[註 27]。《唐律疏議》中制訂有

打擊私度的專條律文，規定：「諸私入道及度之者，杖一百，若由家長，家長當罪。已除貫

者，徒一年，本貫主司（謂私入道人所屬州縣官）及觀寺三綱知情者，與同罪。若犯法合出

觀寺，經斷不還俗者，從私度法。即監臨之官，私輒度人者，一人，杖一百；二人，加一等」

[註 28]。據筆者所見，這是中國歷史上第一次將私度作為犯法行為而列入了國家法典，並為後

世宋明各朝所因襲。除此，文獻中還有皇帝不斷頒出詔令禁斷私度或朝臣奏請打擊私度的記

載，如：唐睿宗朝詔令：「私度之色，即宜禁斷。」[註 29]唐玄宗天寶五年（七四六）二月，

京兆尹蕭炅奏請，若有「私度僧尼等，自今已後有犯，請委臣府司，男夫并一房家口，移隸

磧西」[註 30]。唐憲宗曾詔令：「男丁女工，耕織之本，其百姓有苟避徭役，冒為僧道，而實

無出家之事業者，所在有司科奏之。」[註 31]大和四年（八三○），有人向唐文宗奏言：「緇

黃之眾，蠶食生人，規避王徭，凋耗物力，應諸州府度僧尼道士及創造寺觀，累有禁令……。

自今以後，非別勅處分，妄有奏請者，委憲司彈奏，量加貶責。於百姓中苟避徭役，冒為僧

道，所在長吏，重為科禁者。」[註 32] 

(二)度牒的創行及頒給辦法  

  度牒，是官府頒給合法剃度者出家剃度的證明書，因為度牒皆由尚書祠部頒出，故又稱

祠部牒。一般認為，在佛教發展史上自唐代方始行度牒，但也有人認為北魏時代即有此制。

其根據是《魏書‧釋老志》曾云，延興二年（四七二），元宏敕令清理雲遊僧，規定雲遊僧

「在外齎州鎮維那文移，在台者齎都維那等印牒，然後聽行，違者加罪」。有的學者認為〈釋

老志〉中所稱的「印牒」便是度牒。但仔細閱讀上引的那段文字，覺得都維那的「印牒」與

州鎮維那的「文移」對應，似乎都是由僧司發出的一種文書，說它是度牒實在有點勉強。  

  度牒的出現，有著深刻的歷史原因、社會原因及政治原因，它是封建政府與社會僧團勢

力爭奪剃度權的歷史產物，是佛教階層自由剃度權利漸次喪失的必然結果，也是專制主義政

府對宗教群體控制力度強化的反映。佛教傳入中國早期，僧尼剃度權基本掌握在社會僧團自

己手中，國家對剃度事務的干涉似乎還沒有後朝那樣多和直接。但後來漸次由國家控制了剃

度權，正度與私度的衝突不斷，正是出於防止私度的需要，唐政府才創行了度牒。  

NoteAir


NoteAir


NoteAi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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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代頒給度牒的做法伊始於天寶五年（七四六），《佛祖歷代通載》卷十三云：「天寶

五年丙戌五月，制天下度僧尼，並令祠部給牒。今謂之祠部（牒）者，自此而始也。」《編

年通論》、《釋氏稽古略》、《釋氏通鑑》等佛教史傳著作的記載，均同於《佛祖歷代通載》。

但亦有持天寶六年（七四七）始給度牒說者。如《佛祖統紀》卷四十云：天寶六載「勅天下

僧尼屬兩街功德使，始令祠部給牒。」由丁福保主持編纂的《佛學大辭典》第七九○頁亦云：

「《唐會要》曰：『天寶六載，制僧尼道士令祠部給牒』。」《佛光大辭典》第三七七九頁

因襲上說云：「天寶六年，令天下僧尼隸屬於兩街功德使，並由尚書省祠部司出具，稱祠部

牒。」宋僧志磐撰寫的《佛祖統紀》及近人丁福保主編的《佛學大辭典》在對於這一問題的

陳述中犯了同樣一個錯誤，即錯誤地使用了一條《唐會要》的資料而導致了舛誤。為了讓大

家辨析正誤，請允許我們將其摘錄如下：  

  

《唐會要》卷四十九「僧尼所隸」條云：「會昌五年七月，中書門下奏：奉宣，僧尼

不隸祠部，合繫屬主客，與復合令鴻臚寺收管。宜分析奏來者，天下僧尼，國朝已來

並隸鴻臚寺，至天寶二年隸祠部……。六年五月，制僧尼依前令兩街功德使收管，不

要更隸主客，所度僧尼，令祠部給牒。」（《大藏經補編》第十七冊，第六一八頁） 

  

  上引《唐會要》的文字中有三處系年，從上下文義看，省去年號的「六年五月」顯然是

會昌六年五月，並非是天寶六年五月，僧志磐和丁福保均將其誤為天寶六年，這就是他們將

始給度牒的時間弄錯的原因所在。  

  除上述根據外，還有一條資料，亦可佐證始行度牒的時間是天寶五年。《佛祖歷代通載》

卷十三云：天寶五年，始令祠部給牒，「是歲，不空三藏自西域還，詔入內結壇」。《釋氏

通鑑》卷九云：天寶五年（丙戌）「不空三藏自西域還。五月，制天下度僧尼並令祠部給牒。

今謂之祠部（牒）者，自是而始」。上舉《通載》和《通鑑》均說，始給度牒與不空「自西

域還」發生在同一年間。查閱《宋高僧傳》卷一〈不空傳〉，其曰：不空遊歷五印度後，「至

天寶五載還京」。《宋高僧傳》的記載亦可印證頒行度牒伊始於天寶五年。  

  隨著度牒的產生，漸次形成了一套嚴密的申請頒發度牒的辦事程式，照唐宣宗朝祠部司

官員的說法是：凡官度僧尼，要「具鄉貫、姓號，申祠部請告牒」[註 33]。所稱「請告牒」是

請給度牒，一般說，度牒的頒出在尚書祠部，但祠部僅是承命辦事而已，實際決定剃度權的

是中書門下。為了大家更好地瞭解唐代規範的剃度辦法，請允許我們照錄一篇不空表制集的

原文，如廣德二年（七六四）十月十九日〈降誕日請度七僧祠部敕牒〉云：[註 34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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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慧通，年五十五（絳州曲沃縣 ，俗姓王，無籍，請住千福寺）。 

（僧）慧雲，年二十三（京兆府長安縣，俗姓段，無籍，請住大興善寺）。 

僧慧琳，年三十（虢州閿鄉縣方祥鄉閿鄉里，俗姓何名光王，兄昢為戶，請住           
﹝大﹞興善寺）。 

僧慧珍，年三十三（京兆府萬年縣洪洞鄉福潤里，俗姓王名庭現，伯高為戶，請

住大興善寺）。 

僧法雄，年二十八（京兆府富平縣赤陽鄉昆山里，無籍，請住靜法寺）。 

僧法滿，年十八（京兆府萬年縣崇德鄉文圓里，俗姓胡，祖賓為戶）。 

僧慧璡，年四十。 

右興善寺三藏沙門不空奏：上件僧等自出家來，常尋法教，不闕師資，戒行精修，實

堪為器， 比雖離俗，跡昌私名。今因陛下開降誕之辰，朝賀歡欣之日，伏請官名以為

正度，用資皇祚以福無疆。 

如天恩允許，請宣付所司。 

    中書門下牒祠部： 

    牒奉敕宜依，牒至准敕，故牒。 

    廣德二年十月十九日 

中書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

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

黃門侍郎平章事王（使） 

檢校侍中李（使） 

檢校右僕射平章事（使） 

太尉兼中書令（使） 

  

尚書祠部牒三藏不空： 

牒奉中書門下敕牒如右，牒至准敕，故牒。 

          廣德二年十月十九日，令史牒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事。 

  

  這件〈敕牒〉文字可分為三個部分：前為大興善寺不空所奏「請度七僧名籍簿」，內含

法名、年齡、貫屬、俗姓名、戶籍狀況、請住寺院等項；中為中書門下給祠部的「宣敕牒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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剃度僧尼，以中書門下頒出的敕牒文式批准，反映了唐代政府在控制度人為僧問題上的嚴格

態度。唐宋時期，凡撥放度牒、敕賜寺額名額，遴選大寺寺主、住持者，多以敕牒宣命。後

為祠部給不空的「准度牒」。保存在不空表制集中的這段珍貴文字，向我們透露了兩條重要

的信息，其一是度牒頒出的規範程式：凡剃度僧尼，得由貴戚、臣僚或名僧上表奏[註 35]，並

提出剃度名額及剃度者的名籍，經皇帝制可後由中書門下向祠部發出敕牒，再由祠部向表奏

者（或僧司）轉發准度牒並填寫頒出實名度牒。實名度牒是依據表奏者提供的情況填寫的，

通常情況下，尚書祠部發出的都是已填寫好的實名度牒，唯有賣度牒之舉才頒出空名度牒。

所稱空名度牒，也就是空白度牒，它可由買主按意願填寫。  

  其二，從不空表制集透露出，唐代度牒是頒給受比丘戒或比丘尼戒的僧尼的。入寺的沙

彌、沙彌尼，似不頒給度牒。如上錄的不空請度的慧通等七人，身分為「僧」，不空稱他們

「自出家來，尋常法教，不闕師資」，顯然這七人早入寺為僧了。試想他們該屬那一級的僧

人呢？答案只能是沙彌。並因為沙彌沒有獲取度牒的資格，不空才「伏請官名以為正度」為

比丘，以便獲得度牒。這樣講，並不是憑空立論，此可有《舊唐書‧李德裕傳》的記載作佐

證。當年王智興在泗州設壇賣度，渡淮求度牒的人群中竟有十四名沙彌，這可印證上面的論

點。  

  度牒制度產生後，不僅漸次形成了一套較為嚴格的度牒頒出辦法，而且形成了對亡僧、

逃僧所遺留度牒的收繳銷毀辦法，如建中三年（七八二），德宗敕令「僧尼有事故者，仰三

綱申州納符告注毀，在京者於祠部納告」[註 36]。據宋僧志磐解釋，唐之符告與品官告身同，

令文的「符告」即指度牒。由此看出，在德宗君臨天下時，已形成了一套對亡僧、逃僧所遺

留度牒的收繳辦法，這種做法直接影響到宋代度牒的管理制度。  

  唐宋時期，與僧尼度牒並行的還有另一種身分性證件，名為戒牒。戒牒始行於唐宣宗朝。

它的作用在於強化僧尼出家受戒的嚴肅性，並加強對僧尼持戒意識的醒示，彌補度牒在控制

剃度方面遺留的漏洞。總之，戒牒作為度牒的補充證件，其與度牒相輔相成，相得益彰，加

強了對度僧各個環節的控制。 

(三)試經制度的實行  

  歷史上測試僧尼的最早記載，可追溯到東晉成帝時期，當時常山太守杜霸曾「符下諸寺」，

要克日簡汰僧尼，為簡汰僧尼而進行的測試項目有「格」和「儀觀」[註 37]，推測其類似於今

天的面試，測試內容是僧戒儀規，但不見有測試經業的要求。東晉後期桓玄秉東晉政權，欲

沙汰僧眾，規定「沙門有能申述經誥、暢說義理，或禁行修整，足以宣寄大化」者，可留寺

修行，「其有違於此者，悉皆罷遣」[註 38]。但從其他文獻記載看出，桓玄這次試經沙汰沙門

的政策實際上沒有付諸實踐。到南朝後期，又有人提出對僧尼策試經業以甄別良莠的主張，

《佛祖統紀》卷三十七云：陳後主至德（五八三－五八六）時期，「朝議以僧尼類多無業，

欲令策經，不通者皆休道」。僧智顗抗爭說：「調達日誦萬言，未免淪墜；槃特唯憶一偈，

NoteAi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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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證四果。篤論為道，豈關多誦。」「帝大悅，即停搜簡」。調達、槃特皆是傳說中的西土

僧人，他們的故事反映了佛教內部重禪靜傾向的抬頭，敏於思辨的智顗巧妙地引用他們的故

事說服了陳後主，使其策試經業的政策又夭折了。  

  上舉幾例皆是測試經業，甄別淘汰僧尼的政策，而類如科舉的試經剃度制度創行於唐代。

有文獻說：「漢唐以來，設官置局，試經得度……，其間獲中僧科者，官給黃牒，剃度為僧。」

[註 39]試經度僧制到底創行於唐代的何朝何年呢？文獻對之的記載較為混亂。主要有以下三種

分歧意見：  

  第一，高宗顯慶三年（六五八）說。如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十云：顯慶三年，

玄奘移居西明寺 ，又「敕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，侍者各一人，後更令詮試業行童子一百五

十人擬度。至其月十三日，於寺建齋度僧，命（玄奘）法師看度」。  

  第二，唐中宗神龍元年（七○五）說。如《佛祖統紀》卷四十云：「神龍元年，……詔

天下試經度人。山陰靈隱僧童大義，年十二，誦《法華經》，試中第一。」《宋高僧傳》卷

十五〈唐越州稱心寺大義傳〉云：「釋大義，年十二，請詣山陰靈隱寺求師，因習內法，開

卷必通，人咸歎之。屬中宗正位（七○五），恩制度人，都督胡元禮考試經義，格中第一，

削染，配昭玄寺。」看得出，《佛祖統紀》和《宋高僧傳》可能使用了同一個資料，故得出

了一樣的結論。  

  第三，神龍二年說。如《釋氏稽古略》卷三云：「神龍二年……八月，詔天下試童行經

義，挑通無滯者度之為僧。試經度僧從此而始。」  

  就目前所見資料看，試經作為一項制度性政策，最早實行於唐高宗時期，而到唐中宗朝

已臻於完備，以後各朝皆沿習了這一做法。但試經的程度要求、試經的目的、試經的對象不

盡相同。概言之，主要有：1.以誦經為工具，甄別良莠不齊的僧尼隊伍，達到淘汰僧尼的目

的。如開元十二年（七二四），玄宗「勅有司試天下僧尼，年六十已下者，限誦二百紙經，

每一年限誦七十三紙，三年一試，落者還俗」[註 40]。太和九年（八三五），李訓表奏：天下

「僧尼猥多，耗蠹公私」。旋即，文宗「詔所在試僧尼誦經，不中格者皆勒還俗」[註 41]。這

兩次測試的對象均是已出家的僧尼，試經的同一目的是精良僧尼隊伍。2.以誦經為題，測試

還未剃度的童行，目的是嚴格剃度，防止目不識丁的經盲得度為僧。如至德元年（七五六）

十二月，肅宗敕於五嶽各建佛寺，並令白衣誦經百紙賜明經出身為僧[註 42]。至德二年（七五

七），又詔令「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度為僧」[註 43]。大曆八年（七七三），代宗曾「勅天下

童行策試經律論三科，給牒放度」[註 44]。這三次測試的對象都是未出家的白衣或童行，試經

的目的是把嚴剃度關。  

  從以上有關唐代測試經業的零碎資料中，我們還可以得出以下認識：1.試經活動有時由

中央有關官府主持，如高宗時試經度人，由相關「所司」詮試；有時又由地方官主持，如中

NoteAi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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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朝度人，由「都督胡元禮考試經義」。2.經業測試之試課分為經、律、論三科。3.大多情況

下，測試經業僅仿照科舉考試而進行。但個別事例，完全將試經納入科舉範疇，比如肅宗令

白衣能誦經百紙者，賜明經出身，便為一例。  

  總之，唐代創行試經剃度制度，對甄別精良僧尼，防止、清理僧尼隊伍的窳敗產生了一

定效力，故宋僧才以讚頌的口氣說：「唐中宗始詔天下試經度僧，是猶漢家以科舉取士，最

可尚也。」[註 45] 

(四)鬻賣剃度的最早實行  

  論者多謂唐代鬻賣剃度事，始於玄宗朝，其實不然。早在中宗時期，已有鬻賣剃度之事，

不過以往賣度，錢入私家，玄宗朝賣度，錢始歸公府而已。《新唐書》卷一二二〈魏元忠傳〉

記載，魏元忠曾向唐中宗進諫說，「今度人既多，緇衣半道，不本行業，專以重寶附權門，

皆有定直。昔之賣官，錢入公府，今之賣度，錢入私家。以茲入道，徒為遊食」。從魏元忠

的話中可以看出，不僅中宗朝已有賣度之事，且賣度名額「皆有定直」。以此推知鬻賣剃度

活動已非個別現象。又景雲二年（七一一）七月，左拾遺辛替否向唐睿宗進諫曰：「當今出

財依勢者，盡度為沙彌。」[註 46]「出財」與度僧構成因果聯繫，說明其剃度亦屬賣度。不過，

當時的賣度活動是地方官或權僧圖謀詐財、以飽私囊的行為。而屬於國家的公賣剃度活動，

確實發生於唐玄宗統治末期，這是資料所見佛教發展史上最早的官府賣度事，實行的目的是

為了籌集軍資。應該說，它是作為軍事非常時期的一項非常性政策而出現的。有關唐政府官

賣剃度的資料，散見於新舊唐書。另外，《通典》、《文獻通考》、《宋高僧傳》、《佛祖

統紀》、《佛祖歷代通載》、《大宋僧史略》等文獻皆有零星記載。唯《新唐書‧食貨志》

的記載較完整，其云：「及安祿山反，司空楊國忠以為正庫物不可以給士，遣侍御史崔眾至

太原，納錢度僧尼道士，旬日得百萬緡而已。」「明年，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，以天下用

度不充，諸道得召人納錢，給空名告身，授官勳邑號；度道士僧尼不可勝計。」「及兩京平，

又於關輔諸州，納錢度道士僧尼萬人。」  

  若以《新唐書》的記載為主，輔之以其他文獻資料，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識：  

  第一，唐政府在安史之亂期間共進行了三次公賣剃度活動，而首次「鬻度牒始於楊國忠」

[註 47]。其事大致發生在安祿山起兵至馬嵬驛之變前，即天寶十四年十一月至天寶十五年六月

間，估計發生在天寶十四年（七五五）底的可能性更大些。實行地區是在以太原府為中心的

河東道轄境，大體包括當時的澤、絳、晉、潞、汾、儀、嵐、代等十八州府地區。賣度的經

濟效果十分突出，旬日間得錢百萬緡。  

  第二，唐政府實行的又一次官賣剃度的具體時間，《新唐書》的記載不夠具體，僅云：

「明年，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」如何，但《舊唐書‧肅宗紀》的記載補充了這一點，其曰：

至德元年（七五六）十月「癸未，彭原郡（治所在今甘肅慶陽南）以軍興用度不足，權賣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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爵及度僧尼」。《佛祖統紀》亦云：「至德元載，……帝在靈武，以軍須不足，宰相裴冕請

鬻僧道度牒，謂之香水錢。」由此可知，唐政府第二次鬻賣度牒活動發生在肅宗改元後的至

德元年，賣度政策與賣官鬻爵同時實行。按《舊唐書‧肅宗紀》的提法，實行地區主要在彭

原郡，而按《新唐書》的說法，是「諸道召人納錢」，由「度道士僧尼不可勝計」推測，度

僧那麼多，不可能限於一郡一府。《宋高僧傳》亦云：安祿山舉兵西向，西京板蕩，財用不

濟，遂「用右僕射裴冕權計，大府各置戒壇度僧，僧稅緡謂之香水錢，聚是以助軍須」[註 48]。

由此，我們知道，唐政府在肅宗至德元年，由裴冕等建議，實行了第二次官賣度牒活動，可

能這次賣度是從彭原郡率先實行，然後推行到唐政府政令尚通達的其他州府，僧尼所納之錢

謂之「香水錢」，實行賣度的目的還是斂財以助軍需。至於度牒的價格，各文獻均無直接記

載。今見宋僧志磐在《佛祖統紀》卷四十中說：至德元年十二月，肅宗敕「納錢百緡者許請

牒剃度」。依此推論，每道度牒納錢百緡，可能是當時鬻賣度牒的通行價格。  

  第三，唐政府在第二次官賣度牒不久，又實行了第三次官賣度牒活動。從上引《新唐書‧

食貨志》載「及兩京平」一句看出，第三次官賣度牒活動則發生在唐軍第一次收復兩京後。

我們知道，唐軍第一次收復長安是在至德二年（七五七）九月間，收復洛陽是在至德二年十

月間。由此推知，唐政府的第三次賣度活動大致發生在至德二年十月以後。這次賣度地區主

要限於「關輔諸州」，納錢得度的僧尼有萬人之多。  

  在安史之亂發生後短短的三年時間內，唐政府連續施行了三次官賣度牒活動，這一方面

說明政府的財政全面崩潰了，他們不得不採取賣度牒和賣官的辦法，以應付浩大的軍費開支。

另一方面也說明了在全社會虔誠地信奉佛教的宗教心理支配下，人們求度為僧的心情是多麼

迫切。唐代，除以上由楊國忠、裴冕等人推行的三次官賣度牒外，又在長慶四年（時唐敬宗

已即位，未改元）到寶曆元年間（八二四－八二五），發生過徐州節度使王智興為聚斂財貨

而借名推行賣度的活動。  

四、寺院管理制度 

(一)歷史上賜額制度的初興  

  歷史上封建政府對社會僧團的控制，往往表現在兩個方面：其一是實行僧尼公度，借此

控制剃度權，限制僧團人口的膨脹；其二是實行敕賜寺院名額，借此控制建寺權，限制社會

上過多立寺。  

  由釋氏文獻考知，賜額制度初興於東晉初年，當時隨晉元帝南渡的高陽許詢任會稽內史，

曾「捨永興、山陰二宅為寺」，「既成，啟奏孝宗。詔曰：『山陰舊宅為祗洹寺，永興新居

為崇化寺。』」[註 49]。晉穆帝為許詢所立的寺院賜名，是文獻所見敕賜寺院名額的較早記載。

不過，當時賜額，意在奉佛崇教，沒有後來的頒寺額以限制私創寺院的用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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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南北朝後期，勳臣貴戚構築寺院，啟請君王賜額的風氣轉盛。如梁光祿大夫江蒨夢飲慧

眼水而眼疾癒，遂捨同夏縣牛屯里住宅為寺，並乞賜嘉名，梁武帝答曰：「知卿第二息感夢，

云飲慧眼水。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，若欲造寺，可以慧眼為名。」[註 50]天監元年（五○二），

韶州刺史侯敬中奏請建寺，梁武帝賜額「寶林」[註 51]。陳太建十年（五七八），陳宣帝為智

顗的天台佛隴精舍，敕賜名「修禪寺」，並由「吏部尚書毛喜題篆榜，送安寺門」[註 52]。這

是並賜榜額的早期事例。北魏黃門侍郎李裔，捨元氏縣山第為寺，延昌（五一二－五一五）

末，北魏宣武帝元恪「賜其『偃角』之名」。孝昌（五二五－五二七）時又改為「隱覺」

[註 53]。  

  南北朝時期，佛教弘法正當盛勢，各政權帝王大多取崇佛政策，沒有對佛寺數量實行限

額控制。諸帝賜額，只是給寺院命名，並借此以示奉佛重教；佛寺得到御賜名額，也等於領

到了聖頒護符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。以上南北朝賜額各例，雖帶有隨意性，但都是檀主先

行奏請，皇帝再賜名額，後世給賜寺院名額程式，已椎輪粗具。  

  隋朝皇室重視新寺取名，給賜名額程式更為完備。或由皇帝親自擇定名稱，或由寺僧擬

名，皇帝審定，啟請給賜。據《長安志》「建法尼寺」條記載，開皇初，隋文帝御擬「寺額

一百二十枚於朝堂，下制云：『有能修造，便任取之。』」[註 54]於是天下僧俗建寺，皆依之

取名。但據文獻所載隋之寺院名額可知，隋代寺院賜名，滲透了濃厚的佛教文化特色，其與

唐宋寺院賜名有本質差異。 

(二)賜額制度的成熟  

  一般認為，至唐代寺院賜額制度趨於成熟。  

  隋朝末年，天下戰亂不休，寺院隳廢，僧眾失散。李唐建國之初，境內僧尼不足十萬，

估計佛寺不滿三千所。貞觀時期（六二七－六四九），國家多築寺院，如貞觀三年（六二九），

敕令「於建義以來交兵之處，為義士凶徒隕身戎陣者，各建寺剎」[註 55]，招僧居住，為之薦

福，並令朝中文臣撰碑。又為太穆皇后追福立宏福寺。后妃、公主、地方官員、朝中大員也

有修築佛寺者。到貞觀後期，海內有額寺院計三千七百一十六所[註 56]。武后崇佛，多築寺院，

其在東都建聖善寺，破百姓宅數十家以廣基址。中宗君臨天下，朝臣、中官奏請築寺度僧不

休。到玄宗開元（七一三－七四一）後期，天下共有敕額寺院達五千三百五十八所[註 57]，這

個數位是唐代國力所能承受的佛寺總數。從唐玄宗朝伊始，各代君王一直注意抑制寺院的過

分增加，海內有額佛寺大體保持在五千餘所的限額內。  

  唐代政府依照前朝的經驗，對遍佈海內的幾千所寺院，採取賜額辦法加強管理，中國佛

教發展史上的賜額制在唐代成熟了。講其成熟，有如下表現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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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一，唐代寺院賜額多與君王的政治生活緊密聯繫。武后覬覦帝位，僧徒為之製造輿論，

認為武則天當作天子是佛的意志。載初元年（六九○），沙門表上《大雲經》，並造《經疏》，

謂經中所說「即女身當王國土」者，即應在當今的武則天。據此，武則天敕兩京，諸州各置

佛剎一區，賜額大雲寺，藏《大雲經》於其間，並於當年正式稱帝。神龍元年（七○五）正

月，武則天還政於中宗，中宗曾有被廢幽均州、房陵的坎坷經歷，現在復登極位，以為「中

興」，便令兩京及天下諸州各置中興寺一所。為此，右補闕張景源認為不妥，便上疏曰：「夫

言中興者，中有阻間，不承統歷」，而中宗當皇帝是「既奉成周之業，實揚先聖之資，君親

臨之，厚莫之重。『中興』立號，未益前規」。為表示「前後君親，俱承正統」的繼統關係，

他建議應該賜額「龍興」[註 58]。中宗採納張氏建言，將天下中興寺俱改額為龍興寺。玄宗即

位，勵精求治，欲做一個繼往開來的明主，故於開元二十六年（七三八）六月，「敕每州各

以郭下定形勝觀寺，改以『開元』為額」[註 59]，結果舊日的大雲寺全改額為開元寺。至天寶

元年（七四二），開元觀主李昭宗又奏請說：「往年改額，題『開元』文字，今日崇便，合

兼『天寶』之名。」[註 60]他建議將天下開元寺全改額為開元天寶寺。依上說可知，唐代寺院

賜額，多與帝王的政治生活相聯繫，所謂寺名，成了一代君王政治動向的標誌牌。  

  其二，唐代寺院賜額，多函皇室精忠盡孝、祈壽祈福、興國安邦的儒家文化底蘊。前述

隋文帝禦擬寺額，寺名皆散發著濃厚的佛家文化氣息，而唐代寺院賜額，多有儒家文化特色。

首先，取精忠盡孝或祈福祈壽字義的寺額，如貞觀八年（六三四），太宗為太穆皇后追福，

立弘福寺。貞觀二十二年（六四八），太子李治在隋無漏廢寺舊址建慈恩寺，為文德皇后薦

福。神龍二年（七○六），中宗為武太后追福，立聖善寺，寺內建報慈閣。同時別立崇恩寺。

文明元年（六八四），睿宗敕以蕭銳舊宅建獻福寺（後改為薦福寺），為高宗薦冥福。以上

都是皇室子孫為父母立寺取額，以示盡孝祈福的事例。另外有臣下奏改寺名，表示向君王獻

忠祈禱者，如會昌六年（八四六），依功德使奏請，上都右街允留寺依次改額為萬壽、崇聖、

聖壽、福壽，企盼君王龍體安泰，萬壽無疆。  

  其次取興國安邦字義的寺額，如景雲元年（七一○），睿宗敕捨龍潛舊宅為安國寺。開

元二十年（七三二），敕改無極寺額為興唐寺。會昌六年（八四六），依功德使奏請，上都

左街允留寺依次改額為護國、保唐、安國、唐安、唐昌、延唐等名額。由以上敘述看出，唐

代寺院賜額中多有獻忠盡孝、興國安邦的儒家文化特色，這標誌著儒、佛、道趨於融和的時

代特徵在寺院賜名中反映了出來，亦標誌著延至唐代，佛家文化已日趨變成了王者的附庸，

自身的東西越來越少了。  

其三，有額寺與無額寺的對立不僅出現，而且日趨激烈。唐之前各朝頒賜名額，皆出於

崇佛重教的一層用意，唐朝御賜名額，包含有賜「名」和給「額」二層用意。所謂賜名，就

是御賜嘉名以示殊榮；所謂給額，就是頒給一個合法立寺的指標。在唐代人們的宗教生活中，

有君主賜額的寺院稱敕額寺或有額寺，亦即合法建立寺，敕額寺的名額為豎額。與之對立的

是無額寺，也就是私自建立的非法寺，無額寺的名額為橫額。照習慣，私建寺不得名「寺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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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「院」，只能稱招提、蘭若。如元和二年（八○七），薛平奏請為中條山蘭若賜額大和寺，

司馬光解釋說：「蓋官賜額者為寺，私造者為招提，蘭若。」[註 61]私創寺院不得稱「寺」，

可見有額寺與無額寺的對立十分明顯。  

  唐時佛寺賜額，寓有控制私創寺院的用意。一般情況下，國家是禁止創立寺院的，先天

二年（七一三）五月，玄宗「敕王公以下，不得輒奏請將莊宅置寺觀」[註 62]。開元二年（七

一四）二月，又敕令：「天下寺觀，屋宇先成，自今已後，更不得創造。」[註 63]但對官員們

的輒請置寺及民間的私創寺院行為，並沒有做出法律方面相應的處罰規定，這一點不同於宋

代。故唐代民間私創寺院的風氣較盛，會昌滅佛，拆毀招提、蘭若四萬餘，幾乎等於有額寺

院的十倍。  

  從上述不難看出，唐代的僧籍管理制度無不表現出當朝政治和經濟的時代特徵，諸如對

僧尼貫之籍帳及創行度牒、戒牒制度，這既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發展的結果，又是佛教僧團

勢力對皇權屈從性格的曲折反映；而試經剃度制度乃是作為科舉制度的蘖生物而出現的；官

賣度牒的原因較為複雜，其既有商品經濟發展的社會背景，又有人們慕僧敬佛的宗教原因，

還有寺院僧尼尚擁有部分免賦役特權的經濟原因。寺院賜額制與皇室的政治生活緊密聯繫，

含有精忠盡孝、祈福祈壽、興國安邦的儒家文化特色。唐代這些制度具有啟下意義，對以後

的宋元明後朝的僧籍管理產生過深遠的影響。  

  

【註釋】 

[註 1]《唐六典》卷四，祠部郎中，「員外郎」條，《四庫全書》本。 

[註 2] 同 [註 1] ，卷十六，「宗正寺‧崇玄署」條。 

[註 3] 參見張弓，《漢唐佛寺文化史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一九九七年）第三七六頁。 

[註 4] 通典》卷二十三，「禮部‧祠部郎中」條（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四年影印本）第一三七頁。 

[註 5] 同 [註 4] 。 

[註 6] 《資治通鑑》卷二三七，「唐憲宗元和四年六月」條（胡注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五六年）第七六六一頁。 

[註 7] 《舊唐書》卷十四，〈憲宗紀上〉（中華書局標點本）第四二○頁。 

[註 8] 宋‧王溥，《唐會要》卷四十九，〈僧尼所隸〉（中華書局，一九五五年）第八六○頁。以下引《唐會

要》版本同。 

[註 9] 宋‧釋贊寧，《大宋僧史略》卷中，「管屬僧尼」條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四冊，第二四六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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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 10] 唐‧義淨著，王邦維校註，《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》卷二〈衣食所須〉（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五年）第八

十七頁。 

[註 11] 唐‧義淨著，王邦維校註，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》卷上（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八年）第一一四頁。 

[註 12] 同 [註 9] ，「僧籍弛張」條，第二四七頁下。 

[註 13] 同 [註 12] 。 

[註 14] 梁‧釋僧佑，《弘明集》卷十二，釋支遁，〈與桓太尉論州符求沙門名籍〉（《四部叢刊》本）。 

[註 15] 梁‧釋慧皎，《高僧傳》卷八，〈齊京師天保寺釋道盛傳〉（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二年）三○七頁。 

[註 16] 同 [註 3] ，第三七九頁。 

[註 17] 宋‧釋志磐《佛祖統紀》卷四十，〈法運通塞志〉，「唐玄宗開元十七年」條，第一六七五頁。 

[註 18] 《新唐書》卷四十八，〈百官志‧崇玄署〉（中華書局標點本）第一二五二頁。 

[註 19] 同 [註 17] ，第一六七六頁。 

[註 20] 《全唐文》卷九六六，〈祠部‧請申禁僧尼奏〉（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三年影印本）第一○○三二頁。 

[註 21] 同 [註 20] 。 

[註 22] 井上光貞編，《律令‧僧尼令第七》。並參見張弓，《漢唐佛寺文化史》，第三八四－三八五頁。 

[註 23] 京都有鄰館敦煌文書五十一號。 

[註 24] 《敦煌寶藏》第三十七冊，第三八九頁。 

[註 25] 見 S1183、S1780、S2448、S3798、S4115、S4482、S4844、S4915、S6264、P3143、P2994、P3203、P3206、

P3207、P3320、P3392、P3414、P3455、P3483。 

[註 26] 同 [註 10] ，卷三，〈受戒規則〉，第一二六頁。 

[註 27] 同 [註 8] ，〈僧籍〉，第八六三頁。 

[註 28] 唐‧長孫無忌等撰，《唐律疏議》卷十二，〈戶婚‧私入道〉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。 

[註 29] 《全唐文》卷十九，唐睿宗〈申勸禮俗勅〉，第二二三頁。 

[註 30] 同 [註 8] ，〈雜錄〉，第八六一頁。 

[註 31] 同 [註 17] ，卷四十一，〈法運通塞志〉，「唐憲宗元和二年」條，第一七一四頁。 

[註 32] 同 [註 20] 。 

[註 33] 宋‧王溥，《唐會要》卷四十八，〈議釋教下〉，第八四四頁。 

[註 34] 唐‧釋圓照，《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》卷一，〈降誕日請度七僧祠部敕牒〉，《大

正藏》第五十二冊，第八三一頁上。 

[註 35] 每逢聖誕，朝臣、高僧多奏請度人為僧，給皇帝祈福，這是唐代度僧中的一個特徵，這一做法直接影響

到宋代的剃度制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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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 36] 同 [註 31] ，「唐德宗建中三年」條，第一七○五頁。 

[註 37] 梁‧釋寶唱，《比丘尼傳》卷一，〈司州西寺智賢尼傳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第九三五頁上。 

[註 38] 梁‧釋慧皎，《高僧傳》卷六，〈晉廬山釋慧遠傳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第三六○頁中。 

[註 39] 元‧妙源，《虛堂和尚語錄》卷四，「示行者智潮」條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七冊，第一○一三頁上。 

[註 40] 同 [註 30] 。 

[註 41] 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五，「大和九年七月丁巳」條，第七九○六頁。 

[註 42] 同 [註 17] ，「唐肅宗至德元年」條，第一六八七頁。 

[註 43] 宋‧祖琇，《隆興編年通論》卷十七，《卍續藏》第一三○冊，第五九○頁下。 

[註 44] 同 [註 31] ，「唐代宗大曆八年」條，第一七○二頁。 

[註 45] 宋‧釋志磐《佛祖統紀》卷四十五《法運通塞志》，「宋神宗熙寧元年」條，志磐《述》，第一九四○

頁。 

[註 46] 同 [註 33] 「寺」條，第八五一頁。 

[註 47] 清‧俞樾，《茶香室四抄》卷九，「納錢度僧道」條，筆記小說大觀外集。 

[註 48] 宋‧釋贊寧，《宋高僧傳》卷八，〈唐洛京荷澤寺神會傳〉（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七年）第一八○頁。 

[註 49] 唐‧許嵩，《建康實錄》卷八，〈孝宗穆皇帝〉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。 

[註 50] 《梁書》卷四十七，〈孝行‧江繯傳〉（中華書局標點本）第六五六頁。 

[註 51] 清‧額哲克等修，《同治韶州府志》卷二十六，〈古迹略‧寺觀〉。 

[註 52] 隋‧灌頂，《國清百錄‧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六冊，第七九三頁上。 

[註 53] 清‧沈濤，《常山貞石志》卷四，〈大唐開業寺李公之碑〉（《聚學軒叢書》本）。 

[註 54] 宋‧宋敏求，《長安志》卷十〈頌政坊〉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。 

[註 55] 同 [註 46] ，第八四九頁。 

[註 56] 唐‧慧立本、彥悰箋，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七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第二五九頁上。 

[註 57] 《舊唐書》卷四十三〈職官志‧祠部郎中〉，第一八三一頁。 

[註 58] 同 [註 46] ，第八四七頁。 

[註 59] 宋‧王溥，《唐會要》卷五十〈尊崇道教‧雜記〉，第八七九頁。 

[註 60] 同 [註 59] 。 

[註 61] 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八，「唐武宗會昌五年八月壬午」條，〈考異〉，第八○一七頁。 

[註 62] 同 [註 59] ，〈雜記〉，第八七六頁。 

[註 63] 同 [註 30] ，第八六○頁。  


